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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在 2002 年 5 月 19 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的 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大会要求“所有缔约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中东各国

和其他有关国家通过联合国秘书处通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2005 年审议大会主席

和在该次审议大会召开之前举行的筹备委员会各届会议主席关于他们为设法建

立这一无核武器区和实现1995年关于中东决议的各项目标和目的所采取的步骤。

大会要求秘书长编制这类报告的汇编，以备筹备委员会各届会议和 2005 年审议

大会审议此事。”（见文件 NPT/CONF.2000/28,第一部分，“审查条约的执行情况，

并考虑到 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决定和建议”，题为“第七条和无核武器

国家的安全”的一节，关于“区域问题”的第 16段，分段 7。） 

2. 本汇编是联合国秘书处根据这项要求编制的。目前收到了阿尔及利亚、澳大

利亚、埃及和约旦的报告。如收到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作为本报告的增编印发。 

 二. 从缔约国收到的报告 

  阿尔及利亚 

[原文：法文] 

[2002年 4月 1日] 

1. 阿尔及利亚认为建立无核武器区能够有效地参与巩固区域和平与安全并有

助于加强不扩散制度和实现核裁军目标。 

2. 由于地处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与中东的距离以及非洲与中东之间的关系密切，

对于中东这个关键区域在建立无核武器区方面缺少进展一事仍然深表关切。因

此，阿尔及利亚认为必须采取具体措施，以执行《不扩散条约》三个缔约国提出

的、1995年审议和延期大会通过的 1995年关于中东的决议中的规定。在这方面，

阿尔及利亚回顾 2000 年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重申此一决议意义重大，并认为在

实现其各项目标之前，决议仍然有效。 

3. 阿尔及利亚又支持缔约国在 2000 年审议大会上表达的立场，呼吁以色列加

入《不扩散条约》并使其核设施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措施。以实现中

东区域普及加入该条约的目标以及满足建立无核武器区的正当愿望。 

4. 通过选择推动发展，谋求为和平目的和平利用核能源，阿尔及利亚作出承诺

加入了《不扩散条约》并于 1996 年 3 月缔结了一项全面保障措施协定。根据协

定，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核活动均接受该条约第二条规定的监督。 

5. 阿尔及利亚的行动一贯是为了促进在全世界建立无核武器区，并支持非洲统

一组织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宣言，于 1998年 2月 11日成为批准了《关于在非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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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的第三个非洲国家。本着同样的精神,

阿尔及利亚喜见通过《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拉罗通加条约》和《曼谷条约》分

别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在南太平洋和在东南亚建立了无核武器区，从而大大减

少了核扩散危险，并有助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阿尔及利亚赞扬为了在中亚建

立无核武器区所作的努力。 

6. 在阿拉伯集团范围内，阿尔及利亚成为每年向大会提出的有关“中东区域核

扩散的危险”的决议提案国，并支持关于“在中东区域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决议；

同时，阿尔及利亚在 1999 年 4 月裁军审议委员会主要会议上积极参加了建立无

核武器区工作组的工作。 

  澳大利亚 

[原文：英文] 

[2002年 3月 26日] 

1. 澳大利亚充分支持建立一个可以有效核实的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

运载工具区。澳大利亚加入大会每年的协商一致意见，支持关于要求建立中东区

域各国之间自由商定的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决议。 

2. 虽然中东各国必须采取主动措施建立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

具区，加入和遵守现有条约和文书将是朝往此一目标迈进一步。澳大利亚为了促

进关于建立这个区的目标作出努力，争取普遍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

禁止核试验条约》、《生物武器公约》、《化学武器公约》，并积极支持《防止弹道

导弹扩散国际行为守则》。 

3. 澳大利亚积极努力争取在中东和其他地区普及执行核保障措施。澳大利亚又

呼请《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方充分遵守条约规定。 

  埃及 

[原件：阿拉伯文] 

[2002年 3月 19日]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第六次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要求各缔约国，特别是

核武器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通过联合国秘书处，向 2005 年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主席以及向该次会议前举行的筹备委员会会议的主

席，报告它们为促进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和实现 1995 年有关中东的决议的目

标和宗旨而采取的措施。埃及共和国政府谨根据这一要求提交本报告。报告概述

了埃及为建立无核武器区采取的若干措施。 



 

4  
 

NPT/CONF.2005/PC.I/3  

总述 

 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是埃及的一项优先政策，特别是鉴于中东区域的国家

都无一例外地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只剩下以色列还没有加入这一条约，

也没有将其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 

 在政治局势明显紧张的中东区域出现的这种不平衡促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缔约国在 1995年根据就条约延期达成的多数协定，通过了一项由俄罗斯联邦、

联合王国和美国等保存国联合提出的有关中东的决议。决议明确无误地重申在中

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重要性和国际社会在这方面的作用。审议会议决议执行部分

第 4、5和 6段为审议会议作出的重申： 

 “重申早日实现普遍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重要性和呼吁那些尚

未加入条约的所有中东国家毫无例外地尽快加入《条约》并将其核设施置于

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之下； 

 “呼吁中东所有国家在适当的论坛采取切实步骤，以期建立一个可以有

效核查的中东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及其

运载系统的区域，并且不采取任何可能阻碍实现这项目标的措施； 

 “呼吁《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有缔约国，尤其是核武器国家通力合作，

竭力从事，确保区域内的缔约国及早建立一个中东无核武器和其他所有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区域。” 

 联合国秘书处编写了一份报告，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

会议的文件（NPT/CONF.2000/7），其中提到自 1995 年以来，该区域的许多国家

加入了条约，因此，除以色列外，中东的所有国家都已成为条约的缔约国。 

 这一情况促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在 2000 年的第六次审议会议上，

重申 1995 年审议和延期会议通过的有关中东的决议的重要性，并确认在实现

有关目标和宗旨之前，这一决议仍然有效，因为它是 1995 年会议成果的一项

重要内容，并是 1995 年在未经表决情况下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的依据。因此，必须视这一决议的重要性和约束力等同于有关无限期延长条约

的决定。 

 秘书处的文件还提到，除以色列外，中东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加入了《不扩散

条约》，并重申以色列必须加入《不扩散条约》，将它的所有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

构保障监督之下，以便实现中东普遍遵守条约的目标。 

 埃及非常重视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以便使中东地区没有任何大规模毁灭

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并认为国际社会需要为建立无核武器区采取明确措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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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实现 1995 年有关中东的决议规定的目标和宗旨，埃及多年来在建立无核

武器区问题上一直采取了坚定不移的政策，因为建立无核武器区将消除核武器，

加强区域所有国家的安全，有助于在中东迅速实现全面和公正的和平。如下所述，

埃及在国家、区域和国际一级重点围绕这一问题作出了努力。 

 一. 埃及在国家一级的努力和措施 

 - 埃及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签署了《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

达巴条约），明确申明埃及反对使用核武器，因为它明显威胁中东的人民及

和平与安全； 

 - 埃及于 1996年 4月 11 日主办了《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签署仪式，表明

它决心不仅在中东、而且在整个非洲大陆消除核武器。埃及主办《佩林达巴

条约》的签署仪式是贯彻落实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1994

年 7月通过的《非洲非核化宣言》的结果； 

 - 埃及同原子能机构缔结了一项保障监督协定，把它的两个用于研究的反应堆

和其他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之下。 

 二. 埃及在区域一级的努力和措施 

 - 除以色列外，埃及和中东区域的所有国家都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并将其核设施置于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之下； 

 - 埃及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框架内，参加起草一项条约草案，使中东区域成为

一个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首先是核武器的区域； 

 - 设立了一个管理军备控制与区域安全的工作组——它是在马德里和平进程

中根据埃及的建议设立的——，并要求在工作组的议程中列入一个关于在中

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项目。 

 三. 埃及在区域一级的努力和措施 

 - 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总统 1990 年 4 月发出了在中东区域消除所有

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系统的呼吁。他在 1998 年发出了第二个呼吁，

要求召开一次国际会议，审议在全世界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首先是核武

器的问题； 

 - 自 1974 年以来，埃及每年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项关于在中东建立无核武

器区的决议；从 1980 年一直到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这项决议每年都以协

商一致方式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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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埃及每年都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一项决议，内容涉及中东核扩散的危险，呼吁

中东唯一尚未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以色列立即加入这一条约；

直到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这一决议每年都以绝对多数获得通过； 

 - 埃及每年都在原子能机构大会提出一项关于在中东实施原子能机构保障监

督的决议，直到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这一决议每年都以协商一致方式获得

通过； 

 - 埃及一直作出不懈努力，在裁军审议委员会开展活动范围内，推动在中东建

立无核武器区；由于这些努力，裁军审议委员会 1999年 4月实质性会议（埃

及任主席）通过了关于建立无核武器区和鼓励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准

则。 

结论 

 埃及将继续作出努力，以尽快实现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的目标，从而在中

东消除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方面迈出一大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将贯彻落

实它关于在中东建立一个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倡议，继续努力推动国际社

会支持建立这一区域，防止核武器威胁人类，因为核武器是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

器中最危险、毁灭性最强和最容易造成种族灭绝的武器。 

 因此，埃及认为条约的所有缔约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必须承担责任，真

心作出努力，以实现 1995年有关中东的决议的所有目标和宗旨，执行 2000年条

约缔约国审议大会最后文件中的有关内容。最好现在就开始考虑建立一个机制，

由审议大会规定具体的任务，负责贯彻执行该项决议以及 2000 年审议大会就此

提出的建议，以表明各国对执行审议会议的决定态度认真，决心很大。三个保存

国——它们联合提出了有关中东的决议——在执行这一决议方面要发挥特殊作

用。我们希望知道它们已为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采取的措施。 

  约旦 

[原件：阿拉伯文] 

[2002年 3月 25日]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大会最后文件要求所有缔约国特别是

核武器国家、中东国家和其他有关国家通过联合国秘书处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

约国 2005 年审议大会主席、并向在该次大会之前举行的筹备委员会各次会议的

主持人报告它们为推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和实现 1995 年中东问题决议的各项

目的和目标而采取的步骤。本报告即根据该项请求提出。 

 约旦哈希姆王国已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且还签署了国际原子能机构

(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和原子能机构关于保障监督的附加议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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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旦哈希姆王国这一严肃的坚定立场反映了完全确信并绝对支持拒绝核选

择、尤其是在中东的核选择，以及推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明确义务和在这方

面的参与。 

2． 约旦政府正与其他方面共同努力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框架内拟订一项关于在

中东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首先是核武器的条约草案。 

3． 约旦政府参加了马德里和平会议设立的军备控制和区域安全工作组，并认为

必须将关于实现中东无核武器区的项目列入工作组议程。 

4． 约旦代表团和其他阿拉伯代表团一道，每年均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中东核

扩散危险的项目。直至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每年均以越来越大的多数通过相关

决议。 

5． 约旦代表团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代表团一起在原子能机构大会各次期间提出

关于在中东适用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措施的决议，该决议每年均以协商一致方式

获得通过。 

 约旦哈希姆王国政府强调，必须执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2000 年审议

大会最后文件的各项规定，五个核武器国家必须报告它们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和实现 1995年中东问题决议的各项目的和目标所作出的努力。 

 中东显然是一个紧张区域，国际社会应着重奠定消除此种紧张局势的基础，

尤其是在核问题方面。因为本区域有一个国家，即以色列，尤其在所有中东国家

均已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情况下，仍继续拥有核能力并拒绝将其设施置

于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制度之下，阻碍在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 

 


